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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漢光演習為中華民國國軍以反登陸演練為主的中華民國全國性實兵防衛作戰演習，定期一

年舉辦，為我國近來相當受到重視的演習項目。本次（102 年）為漢光 28 號演習。 

二、軍方對於演習相當重視，國人也十分矚目，國軍並得以展現年度的戰備訓練成果，軍方及

相關配合單位莫不謹慎以對，務必將最好的表現呈現在高級將領以及國人面前。儘管如此

，17 日當天卻仍發生演習期間穿著野戰迷彩服、戴著演習藍色臂章的官兵於早餐店內，吃

早餐、看報紙，這樣的悠閒和部隊內忙著演習的弟兄們相比，未免顯得突兀。 

三、本席要求第一、責成行政院國防部及相關配合機關單位，於一個禮拜內，對漢光演習期間

，程序、人員、行為上的失當做出檢討。第二、加強對各士官兵之教育訓練，務必強化其

危機意識，及對軍紀之嚴守、服從，力圖杜絕混水摸魚之情事，以免緊急情況發生時，軍

心卻顯渙散，無法立即發揮有效戰力。 

（三十五）本院江委員惠貞，針對陸客來台旅遊限制放寬，近年來台旅

遊人數也不斷向上攀升，自 97 年 7 月至本（101）年 2 月底

止來台之大陸團體旅客已達 326 萬 3,284 人次。然而，來台之

大陸團體，行為及道德往往遠不及國人所擁有之美德標準，

甚至出現破壞環境、造成他人不便之情形，如公共場所抽菸

、隨地吐痰、插隊等爭議事件屢見不鮮，多次造成國人反感

。本席要求行政院外交部、移民署、警政署及相關單位，針

對陸客在台脫序行為，訂定更明確的規範和處罰辦法，並研

議如何能落實執行，以維護國人權益以及國家環境，特向行

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2009 年陸客趙根大在石壁上刻下「中國常州趙根大」字樣，消息傳回中國，趙出面道歉；

日月潭玄光寺外著名景點，刻有日月潭三字的石碑，常有陸客搶著拍照因而引發口角、爭

執，遭戲稱為吵架石。現又傳出陸客在遊覽野柳地質公園時，輪流爬上蕈狀岩拍照，遭旁

台籍遊客勸阻，卻依然故我且屢勸不聽。 

二、儘管內政部警政署已訂定「警察機關因應陸客自由行治安維護實施計畫」，表示將強化旅

遊景點之交通疏導及秩序維護，並由警政機關會同相關單位持續查處非法及落實裁罰。然

而對於陸客之裁罰，因政府主要採取「勸說」方式，且陸客旅遊數日就離境，實際上根本

難以開出罰單。此次發生爭議事件之野柳地質公園，係由觀光局委託私人公司經營公園，

儘管每日安排二十名巡查員，但因無公權力，遇遊客違規只能吹哨勸阻。 

三、本席要求第一、責成行政院外交部、移民署、警政署及相關單位，針對陸客在台脫序行為

，檢討現行辦法，訂定更為明確的規範和處罰條例，落實執行。第二、對於觀光園區內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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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員無公權力，建議加強調配警力並定時巡查，將園區內遊客之不當行為，違反發展觀光

條例者，列入巡查重點項目，必要時逕行開罰。 

（三十六）本院林委員國正，鑒於外勞在台人數創新高，其中產業外勞

更高達 22 萬 8 千餘人，已嚴重排擠國人就業機會。因此，建

請政府相關單位應加強外勞對國內整體經濟與社會效益影響

程度之評估，並就引進產業外勞對本國勞工就業機會之衝擊

、是否真實反映國內經濟和產業發展之需求等等進行檢討，

以有效控管外勞受僱人數，並落實保障國人就業機會，特向

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政府自民國 78 年起，以專案方式開放引進產業外籍勞工來臺工作，供應當時缺工嚴重之國

內重大工程所需人力，嗣為因應社會發展需要，於民國 81 年訂頒就業服務法，擴大引進產

業及社福外勞，截至民國 100 年底止，外勞在台人數創新高已達 42 萬 5 千餘人，其中產業

外勞更高達 22 萬 8 千餘人。 

二、而面對近年來產業外勞年人數年創新高，政府單位則往往回覆，目前產業外勞之引進，目

的在協助產業營運，係從事本國勞工不願從事之工作。 

三、政府單位亦回覆，為有效控管外勞受僱人數，落實保障國人就業機會，並定期將外勞在台

人數及本國勞工就業情形，提報外籍勞工政策協商諮詢小組，以檢討外勞引進政策。這樣

的機制，對照國人失業率持續升高，及就業情形不佳的狀況之下，顯的格外諷刺。 

四、就外勞增加趨勢及國人失業情形，顯然政府部門缺乏引進外勞對國內整體經濟與社會效益

影響程度之評估機制，包括對本國勞工就業機會之衝擊、是否真實反映國內經濟和產業發

展之需求等等。 

（三十七）本院林委員國正，鑒於勞委會為加強外勞之查察管理，以就

業安定基金每年億元以上經費，補助地方政府辦理外勞查察

作業，但外勞行蹤不明人數卻年年屢創新高，顯示現有查察

措施並未能有效抑減外勞行蹤不明人數。因此，建請行政院

相關單位應檢討外勞聘僱、仲介管理等問題、訂定加強外勞

管理及改善外勞行蹤不明方案、加重違法仲介及僱用行蹤不

明外勞雇主之罰則、及強化相關機關之外勞查察合作機制，

以落實經費之妥善運用、保障國內勞工就業機會，並減少社

會治安不確定因素，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